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吳委員秉叡，針對為降低碳排，政府鼓勵企業將燃煤鍋爐改為燃氣之政策，認為應有更完善長遠的配套措施，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民國（下同）106年12月21日行政院通過「空氣汙染防制行動方案」，由經濟部與當年之環保署共同推動鍋爐改用乾淨燃料政策，具體措施包括經濟部107年4月19日發佈實施的「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作業要點」，及環保署107年9月公告實施的「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以增加「補助改善」及加嚴「排放標準」併行策略來達成降低工業碳排之目的。

二、前項工業鍋爐改善作業協助使用液體、固體燃料之既存工業鍋爐，改造或汰換工業鍋爐設備並改用低污染性氣體燃料、柴油，或停用工業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之蒸汽，補助範圍包括「工業鍋爐相關設備費用」及「相關管線費用」。補助期間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2年11月15日止。又，該作業要點業於114年3月11日廢止。

三、另，前述「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對既存鍋爐、新設鍋爐、備用鍋爐及雙燃料系統鍋爐等所排放之粒狀污染物、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戴奧辛等空氣污染物均訂有科學客觀之排放標準，對降低工業碳排及空氣汙染防制確有一定成效。

四、據業者反映，中央與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之間對「空氣汙染防制行動方案」的政策步調不一。部分縣市對企業將燃煤鍋爐改為燃氣鍋爐之政策從強制改為鼓勵，部分縣市之期限要求較為寬鬆，甚至只要在124年達標即可；此步調不一的現象導致先期配合政府購置燃氣機組之企業，經營成本隨天然氣售價大幅調升，形成不公平競爭之局面。

五、企業之工廠鍋爐改為燃氣機組後，使用台灣中油公司（以下簡稱中油）或民間供應商所提供包括液化天然氣（LNG）在內之潔淨能源。自新冠疫情及隨後之俄烏戰爭以來，國際LNG價格高漲，導致企業使用燃氣鍋爐之成本大幅提升，急遽失去產業競爭力，甚至面臨生存挑戰。雖然中油配合政府穩定物價政策，自110年6月至113年5月將工業及民生天然氣價格凍漲，減緩對產業的衝擊。惟長期凍漲導致天然氣價格無法反映實際成本，中油遂配合政府政策訂定油氣價格調整機制，適度反映國際價格。依據中油數據，凍漲政策結束後迄今，天然氣累計已調漲73%，惟售價仍低於成本，以致中油財務虧損屢創新高。即便如此，業者卻反應，使用燃氣鍋爐之成本急遽高漲，產業競爭力再進一步面臨嚴峻挑戰，不得不向公會、主管機關及中央民意代表陳情反映。

六、職是之故，爰請行政院重行檢討案揭鼓勵企業將燃煤鍋爐改為燃氣之政策，研議更完善長遠的配套措施。具體而言，似可考慮以下幾個方向：

(一)延長鍋爐改裝補貼期限及金額，避免政策變動對企業造成的衝擊，特別是對中小型企業的影響應予特別關注。
(二)研議降低或補貼工業用天然氣等潔淨能源之價格，並建立長期供應契約，以保障企業在使用潔淨能源成本之可預見性及穩定性。

(三)實施適度的政策支持以協助企業度過能源成本上升的難關，並減輕政策被動帶來的不確定性。
（二）本院吳委員秉叡，針對社會住宅管理單位，應優化社會住宅申請制度，便利民眾提早申請及簡化申請流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社會住宅推動分為中央興辦及地方興辦，其中中央興辦部分由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主責辦理，為達成直接興建25萬戶社會住宅的目標，各機關正如火如荼的推動興建中。然由於社會住宅興建推動較為密集，可預見未來幾年將有多案同時完工進入招租程序，協助辦理的人力及時間是否足夠負荷？是否能簡化民眾申請作業？

二、為避免多案同時招租造成塞車現象，且現階段亦有部分地方政府採取先進行候補申請及審查，保留資格於空屋出現時再進行選屋及後續簽約的作法，增加作業彈性並便利民眾提早準備，皆可作為其他機關參考辦理之方式。

三、爰建議中央主責單位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可於社宅完工前幾個月甚至半年即開放申請，辦理資格審查及抽籤，待完工後即可辦理選屋及簽約程序，以增加作業彈性。

四、另參考國外作法，亦可將同期間進行開放申請之社宅案，讓民眾申請資料得以共用，而非一案一份，避免民眾多次重覆填寫各項申請書，耗費時間及資源。或進一步再參考國外的總候補制度，填寫一份申請書即可取得一定時間內社宅申請的資格及候補順位。
（三）本院王委員美惠，就保險法修正之相關議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111年底最高法院的大法庭作出裁定，使人壽保險契約可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繼而引發許多民眾因債務而被強制執行保險契約，導致保險強制解約。惟這些保險契約本身價值低，但對民眾之保護高，倘因此強制執行導致解約，對民眾弊大於利。

本席考量民眾利益，與大法庭作出裁定之主要理由僅係法律未明確規定而作統一法律見解，提案修正保險法，規定部分保險契約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以保障民眾的權益。惟本席審視院版保險法，發現院版所排除適用強制執行之保險契約相較本席版本，限縮更多，恐造成人民之更大不利益。本席所定範圍係參考財政部之意見與草案而成，何以財政部於短短一年內所定之排除強制執行之範圍即縮減如此之多？

綜上，爰請財政部就「排除強制執行之保險契約範圍變動之原因與相關決策之原委」，於一個星期內提出書面報告。

（四）本院王委員美惠，為提升嘉義市交通運輸量能，提供嘉義市民適足且優質交通運輸服務，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為提升嘉義市交通運輸量能，提供嘉義市民適足且優質交通運輸服務，請大院責成交通部及其所屬單位，增加嘉義與台北間上下行之一般車和直達快車之班次，以及嘉義火車站於改建期間，同時辦理於第二月台南端新設無障礙電梯，以方便年長者、行動不便者及攜帶大型行李旅客使用，並請於一周內回復本席。

一、台灣高鐵自北部的台北南港站起，至南部的高雄左營站止，縱貫台灣西部人口密集的走廊，沿線共設有12座車站，串聯台灣南北形成「一日生活圈」。其中，高鐵嘉義站除服務嘉義縣市民眾外，還涵蓋北台南及雲林北港地區，為嘉義市及大嘉義地區對外交通的重要樞紐。而嘉義與台北間，車程1小時的直達快車，每天上行只有一班、下行只有兩班，而其他如高鐵台南站、台中站等，則有多個時段的直達快車可供旅客選擇，顯見嘉義站在班次規劃上明顯不足。爰此，行政院應責成交通部與台灣高鐵公司，增加嘉義與台北間上下行之一般車和1小時車程之直達快車班次，以提升嘉義地區民眾到台北洽公、就學與旅遊之便利性。

二、另，為提升嘉義市交通運輸量能，交通部與台鐵目前正推動嘉義市區鐵路高架化工程，嘉義火車站同步配合進行改建。其中，車站旅客動線將自今年7月起調整，現有無障礙電梯將被拆除。然而，後續年長者、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者之無障礙設施，台鐵卻以經費不足為由，沒有規劃在車站改建期間，同時增設或予以改善，容有不當。爰此，行政院應責成交通部及台鐵應在嘉義車站改建工程期間，規劃無障礙與友善設施建置，於第二月台南端新設無障礙電梯，以方便年長者、行動不便者及攜帶大型行李旅客使用。



